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國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子寧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6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國龍共同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肆月。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叁萬叁仟元沒收。

    事  實

一、李國龍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3

月27日8時50分許，由該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駕駛李國龍

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李國龍前往乙○○

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地址詳卷)之住處附近，由李國龍持客觀

上具危險性，足以危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可供兇器使用

之辣椒水噴罐，步行侵入乙○○上開住處；另由該名年籍不

詳之成年人駕駛上開車輛在附近把風接應。李國龍侵入乙○

○上開住處後，見乙○○站在住處門口，遂即將乙○○往門

內推，並拿出辣椒水噴罐朝乙○○臉部噴灑辣椒水，乙○○

因肢體障礙而跌倒在地，李國龍則對乙○○稱「你的錢在那

裡」、「我要錢」等語，之後李國龍則以不斷對乙○○噴灑

辣椒水之方式控制乙○○，帶乙○○至其住處內各處不斷翻

找、搜刮財物，過程中李國龍則對乙○○說「給我錢」、

「快點我要錢」、「我在跑路」、「趕快」、「黃金也可

以」、「提款卡也可以」等語。乙○○則因行動不便及遭李

國龍不斷在其臉部噴灑辣椒水，導致乙○○感到眼睛刺痛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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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不易、呼吸困難，並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

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害，其遭李國龍以此等

強暴方法全程控制，至使乙○○不能抗拒，全程配合李國

龍。迨因李國龍先前見乙○○將其包包放置在其停放住家門

口旁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內，遂往該機

車走去，徒手掰開機車坐墊，強取機車置物箱內乙○○有所

之黑色包包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

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存摺及新臺幣〈下同〉3萬3

000元）得手後，隨即步行離開，之後搭乘姓名年籍不詳之

成年人所駕駛之上開車輛離去。嗣經乙○○報警，警方於同

日13時53分許，在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與中山路1巷口，攔

停李國龍之上開車輛，並於車內扣得3萬5600元等物，而循

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有爭執部分：

    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證述之證據

能力（本院卷第220頁），查上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所

為之陳述，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又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

況，且本案有其於審判中之證述可資替代，並非屬證明被告

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辯護人對於此部分證據能力復有爭

執，本院認無證據能力。　　

二、不爭執部分：　　

　　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

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被告在本院準

備程序中對於證據能力的意見係表示由辯護人回答，而辯護

人則明確表明除前述一有爭執部分之證據能力外其餘同意證

據能力（本院卷第22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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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

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

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

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

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李國龍固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

口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

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

之黑色包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之犯行，辯稱：

當時是「葉守禮」開車載我去告訴人住處，我一個人下車，

因為告訴人欠「葉守禮」錢，「葉守禮」已經跟告訴人要很

多次，所以就由我去向告訴人討債，我一進去就問告訴人有

沒有欠「葉守禮」錢，告訴人也沒有說話，直接帶我進去家

中，我以為告訴人要拿錢給我，但是告訴人突然拿起包包攻

擊我，我就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1次，我就跑出去，看到告

訴人機車坐墊有包包帶子露出來，我就掰開坐墊，拿走裡面

的包包就跑，告訴人就追出來，告訴人追出來的時候跌倒，

我想去扶告訴人，但是我還是跑掉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

稱：告訴人之證詞前後矛盾，且與經驗法則相違，另與其他

證人之證述及物證相佐，本案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

其他補強證據，何況被告尚在假釋中，沒有必要了1、2萬元

而涉險犯強盜重罪。而依被告所述，其所為僅該當傷害罪及

普通竊盜罪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如起訴書所在之時間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

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

色包包（內含有如起訴書所載之物品及金錢）之事實。

　　被告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蒙面），臉

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

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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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業據被告於113年4月1日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

承不諱（偵卷第231頁至第236頁、第254頁至第258頁；本院

卷第215頁至第2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

理時之具結證述（偵卷第253頁至第258頁；本院卷第321頁

至第340頁）、證人即行車經過時之目擊證人王鳳玫於警詢

之證述（警卷第47頁至第51頁）大致相符，並有臺灣基督教

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刑案現場照片、路口監視器擷取照片、行車紀錄器擷取

照片、商店監視器擷取照片、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勘察採證同

意書、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警卷第39頁、第91頁至第

263頁、第279頁、第309頁）、被告做案及逃逸行車路圖、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現場勘驗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113年5月3日刑生字第1136052070號鑑定書（偵卷第21

頁至第31頁、第301頁至第363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資佐

證，前揭事實，應堪憑認為真。

(二)被告進入告訴人屋內後，有以不斷對告訴人臉部等處噴灑辣

椒水之行為，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事實。

　1.被告知悉告訴人具有肢體障礙：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從走廊那邊

過來，他就第一次用辣椒水控制我，他就好像有壓在我肩胛

骨那邊，他就給我推到我家裡，就把門關起來，第一次就噴

我辣椒水，我站不住，所以我跌倒，然後我是裝義肢，遭被

告推倒後，我的腳又爬不起來，被告一直向我催錢，要拿

錢，他就朝我噴了好幾次辣椒水，問我到底要不要拿錢出

來，說他要跑路了，說他的朋友要接他，我的屁股因為有摔

倒痛得要死，每次摔倒都是自己摔下去，被告也沒有抱著

我，沒有把我拉起來，就杵在那邊看我那邊動作，他就很靠

近我，反正我在房子裡一個多小時都在那邊演，他就噴了二

十幾次，都在那邊演，他就是要拿錢等語。是被告在告訴人

家中要告訴人拿出錢給被告，過程中告訴人不斷跌倒，在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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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爬起來過程中，被告在告訴人旁近身觀察，應可知悉告

訴人係行動不便之肢體障礙人士，再輔以被告自告訴人機車

置物箱內拿取告訴人之皮包時，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係具有

輔助輪之機車，此類型機車客觀上可知悉為一般為肢體障礙

人士因行動不便所使用，及告訴人住處浴室馬桶兩旁裝設有

扶手等情，故可認定被告在進入告訴人家中搜刮財務過程

中，知悉告訴人係肢體障礙人士，應堪確認。

　2.被告以辣椒水不斷噴向告訴人臉部，用以控制告訴人：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時之具結證稱：被告於113年3月27

日8時50分到我的住處，被告當時戴黑色鴨舌帽、黑色口

罩、只露出眼睛，在門口就噴我辣椒水，又把我往後推，之

後又噴我辣椒水，把我用力拉起來，又噴我第三次辣椒水，

跟我說「我欠錢、我要錢、我要跑路」等語，之後就帶我到

住處房間搜刮財物，被告總共對我噴了20幾次的辣椒水，一

直搶我手機，限制我的自由，沒有機會給我出去外面等語

（偵卷第253頁、第256頁至第257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

結證稱：被告躲在牆角外面，屋子後面，他就用那個辣椒

水，把我推、推、推，推到家裡面，之後就把門關上，然後

我是裝義肢，他就把我推倒，推倒後我的腳又爬不起來，他

第一次朝我的臉噴辣椒水，我的臉很辣，且那天我沒有戴口

罩，也沒有戴眼鏡，我就慢慢爬起來，他就問我說「你的錢

在哪裡」，我應該是回答說我沒有錢，他就第二次噴我一樣

的辣椒水，他自己也有在咳嗽，他就給我拉起來跑到房間那

邊去，他就把我項鍊也搶，我就跟他說「項鍊沒有用，你不

要這樣子，阿姨也有年紀了」，他就跟我講說他要錢，我說

你要錢不應該拿我的錢，我也沒有賺錢，我是殘障人士，我

只有微薄的力量，一個月才一萬多塊錢，他又從我房間那邊

推、推、推，他就抱著我，沒有給我空間，我跟被告說你在

我旁邊都把我抱住，連行動都不能，之後就走到廚房，他就

在廚房那邊又噴了好幾次辣椒水，我眼睛都張不開，好痛

苦，他又給我推到浴室那邊，在拖延時間，他就說「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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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快點我要錢」，我又走到客廳，也是在拖延我的時

間，他那時已經七、八次都是噴辣椒水，他自己也受不了一

直咳嗽，整間都是辣椒水，走過的地方各處都是辣椒水，我

全身都是辣椒水，當時警察也趕快拿毛巾幫我擦，我的手也

全部腫起來，真的好痛，整個過程中被告大概我20多次的辣

椒水等語（本院卷第321頁至第339頁）。是證人即告訴人就

被告進入其住處後，不斷向其臉部噴灑辣椒水，且不斷在其

身旁控制其行動等情，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再參

以告訴人確實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

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害，此有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

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警卷第39頁），雖

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之證述發生過程之詳細程度不

一，然對被告在告訴人住處內搜刮財物時，不斷向告訴人噴

灑辣椒水一事始終證述如一，是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尚

無矛盾、重大瑕疵之情，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應屬可採，從

而，被告以辣椒水不斷噴向告訴人臉部，用以控制告訴人之

事實，應堪憑認。

　3.被告有以上開強暴方法全程控制，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

　　被告知悉告訴人為肢體障礙人士，行動不便，亦無力對其反

抗，加上被告不斷近身靠近告訴人並持續以辣椒水噴灑告訴

人，被告上開強暴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告訴人之抗拒，

已達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程度。

(三)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不足採信

  1.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被告第一次於警詢時供稱：不是我去搶告訴人的，我當時是

載孫秉賢到現場，他說要去收欠款，我的車才會出現在告訴

人家附近云云（警卷第77頁）；又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

於113年3月27日8時許，駕車行經告訴人住處，當時車上有

孫秉賢，（經檢察官提示孫秉賢照片）我百分之百確定孫秉

賢在我車上等語（偵卷第125頁）。後因檢察官查詢孫秉賢

相關資料，發現孫秉賢在案發之時間係在臺東戒治所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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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戒（偵卷第111頁），後至本院羈押庭時即改口供稱：車

上之人為「葉守禮」，是「葉守禮」進去告訴人家，當時是

我開車等語（偵卷第149頁）。之後警員提訊被告，被告又

供稱：實際強搶告訴人財物的人是我，是「葉守禮」開車載

我到告訴人住處等語；復經警員請被告描述犯案過程，被告

稱：車上「葉守禮」有拿借據給我看，叫我下車到告訴人住

處，只要有看到裡面有人，就直接討要欠款，「葉守禮」說

那間只有一個人住，我下車後，就看到告訴人站在門口機車

旁，將手裡的黑色包包放入機車置物箱內並關起來，我進到

告訴人住處後，就跟告訴人說，「守禮」要我來跟你索討欠

款10萬元，告訴人說沒有欠這個人錢，跟「葉守禮」也不認

識，於是我就進入告訴人住處內四處搜刮，我先從客廳、臥

室開始搜刮，要求告訴人主動把客廳、臥室的櫃子抽屜打

開，讓我看看有沒有錢，我就走到騎樓，當時辣椒水就已經

放在我褲子口袋內，於是我就把辣椒水噴罐拿出來，朝告訴

人噴，因為我當時已經看到告訴人將黑色包包放到機車置物

箱內，於是我就徒手掰開機車坐墊，我搶了黑色包包就朝我

車子方向跑，「葉守禮」就開車來接我等語（偵卷第232頁

至第234頁）。是依被告上開供述，究係「孫秉賢」、「葉

守禮」或其他人開車接應被告，被告之供述前後不一，顯有

迴護該共犯之情。又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後，對告訴人家中

從客廳、臥室逐一搜刮財物之過程描述，顯與告訴人之上開

證述遭被告控制搜刮家中財物之情節大致相符，是被告於本

院所為之上開辯解，顯有避重就輕，飾詞卸責之情，其於本

院上開所辯核無足採。

  2.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

  ⑴辯護人稱：告訴人於警詢指認被告之身形、體態及當時穿著

等情，前後矛盾，且與經驗法則相違等語。辯護人所辯，不

足採信（本院卷第195頁）：

　　被告業已坦承進入告訴人住處搶取財物之人係其本人，復有

行車紀錄器所拍攝被告進入其上開車輛影像在卷可佐，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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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警詢上開指認所述之差異，因告訴人於警詢之供述屬傳

聞證據，本院尚無將告訴人於警詢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有罪

之證據，辯護人上開辯解，不影響本院之認定。

  ⑵辯護人稱：告訴人之證詞與證人王鳳玫相佐，證人王鳳玫於

警詢證稱：告訴人跑出屋外對外求援時，係呼喊「有小偷，

我的東西被偷走了」，並非稱被搶或有強盜，若被告確有強

盜行為，應該不會說「有小偷」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

信（本院卷第196頁）：

　　經查，告訴人為一般民眾，非法律專業人士，其僅知悉其財

物遭人拿走，故對外求援稱「有小偷」等語，核與一般常情

無悖，辯護人之上開辯解，顯係單憑以「文字」、「語言」

來認定被告所犯何罪，而非以事實及證據認定，本院無從憑

採。

  ⑶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有搶其手機、房間鑰匙、機車鑰

匙及錢包，然上開物品並無被告之生物跡證；若有搶其手機

為何不直接帶走，手機亦屬可變現之物；被告若有取走機車

鑰匙，為何要徒手拉開機車置物箱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

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警員未能在手機、房間鑰匙、機車鑰匙及錢包驗得被告之生

物跡證，有許多不同之原因，可能包括採得樣本之量不足、

物品遭破壞、遭污染等原因不一而足，警員未能在上開物品

檢驗出被告之生物跡證，不足以證明告訴人所為之證述係屬

捏造虛假。再者，被告搶取告訴人之手機主要目的係害怕告

訴人對外聯繫甚至報警，並非要取其手機之價值。又被告並

不知悉告訴人房間鑰匙、機車鑰匙所對應之房間、機車為

何，且被告正為犯罪行為，何來時間逐一嘗試對應用以開啟

房間、機車之鑰匙為何？辯護人之上開辯解僅為臆測、質

疑，本院無從採信。

  ⑷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從客廳拿起一支榔頭走出門外，

並揚言用榔頭打壞我的機車等語，惟警察拍照時，榔頭係在

屋內客廳中，若告訴人所述為真，榔頭應該會在屋外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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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有拿我放在客廳

右邊抽屜下方的榔頭，是後來我有把榔頭搶回來，放在警察

拍照的地方等語（本院卷第336頁）。是告訴人業已證述綦

詳被告拿取榔頭及告訴人取回榔頭之相關過程，上情亦與常

情無違，辯護人之辯解，無足採信

  ⑸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對其稱：我在跑路，有人接應我，

快點、快點等語，惟被告當時並未被通緝，恐係告訴人杜撰

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告訴人為一般普通民眾，無法律相關專業，已如前述，就一

般人之觀念，「跑路」並不等同於「通緝」，亦有可能被仇

家、黑道追殺，亦有可能遭索債而無力支付而逃避索債，與

是否被「通緝」無涉，辯護人據此指謫告訴人之證述係杜撰

而不可採信，顯屬無稽，難以採信。

  ⑹辯護人稱：本案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

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本案被告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臉

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

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

包等情，已如前述。而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之過程，被告要

求告訴人將家內抽屜打開，逐一搜刮客廳、臥室之財物等

情，業據被告於113年4月1日警詢所自承，上情核與告訴人

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是本案除證人即告訴人之證

述外，尚有被告之供述、告訴人家中相關採證照片顯示告訴

人住處客廳、臥室物品凌亂情形與被告搜刮告訴人家中財物

之情狀相符，且被告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造成告訴人身體上

之傷害亦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是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

外，尚有其他補強證據作為本院事實之認定，尚非如辯護人

所辯，僅有告訴人之單一證述，辯護人所辯與事實不符，礙

難憑採。

  ⑺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僅為就告訴人之證述細微末節部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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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質疑、臆測，用以打擊告訴人證詞之憑信性，然上開質

疑，本院業已說明如上，並不影響本院之判斷。另辯護人辯

稱被告僅構成傷害、普通竊盜罪等語，然被告所構成之犯

罪，本院業已論述如上，其所辯亦不可採。綜上辯護人所

辯，不足採信。

(四)綜上，本案被告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

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

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

黑色包包，且而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搜刮財物及對告訴人噴

灑辣椒水至告訴人不能抗拒過程，業據被告之供述及證人即

告訴人於偵查、本院之具結證述在卷可憑，復有卷內相關物

證在卷可參，又被告及辯護人之上開辯解無足採信，被告攜

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

之場所而言。刑法第330條、第3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謂之

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

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

上字第5253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

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

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

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

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本件被告所持之辣椒水，噴灑人之皮

膚、臉部眼睛，即會令人產生無法忍受之灼熱刺激感，已如

上述，自足以對人之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係兇器(最高

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6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037號判決

意旨參照)。強盜罪所謂之「至使不能抗拒」，祇須其強

暴、脅迫等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拒為已足；至

被害人能否抗拒，實際上有無抗拒，與強盜罪之成立，不生

影響（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29號、99年度台上字第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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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持辣椒水噴罐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後，造成告訴人眼

睛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

膜病況等身體傷害等情，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並有上開診

斷證明書在卷可參，是該辣椒水噴罐自屬客觀上足對人之生

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無疑。又被告

所侵入之處為告訴人日常居住之場所，此有告訴人住處採證

照片在卷可稽，是被告持辣椒水噴罐擅自侵入告訴人住宅內

遂行強盜犯行，業已構成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無疑。另被告在

告訴人住處搜刮財物之過程，近身控制告訴人並不斷以辣椒

水朝告訴人面部靠鼻子、眼睛處噴灑，使其當下難以呼吸、

眼睛難以睜開，就當時之上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判斷，應足

認被告上述行為已可壓制告訴人之自主意願，而達至使不能

抗拒之程度等情，亦堪認定。

(三)故核被告李國龍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328條強盜

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

罪。另被告上開所犯之強盜罪，與其實施強暴行為之強盜過

程中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傷害結果，二者間具有法規競合之吸

收關係，不另論傷害罪。又被告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對

於本案強盜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

犯。

三、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卻不思循

正當途徑獲取財物，見告訴人獨自一人居住，具有肢體障礙

之弱勢情境，為奪取財物，竟心起歹念，在光天化日之下，

持辣椒水侵入告訴人住處，以辣椒水控制告訴人並對告訴人

住處搜刮財物，並強搶告訴人之財物，其強盜行為對告訴人

造成一生中難以抹滅之傷害，嚴重損害告訴人之身心安全及

財產法益，對社會治安所生危害非輕，所為甚屬不該，應嚴

予非難；且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犯行，甚至誣指共

犯，誤導警方辦案，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被告前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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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偽造文書等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參，顯見其素行不佳，另就告訴人對本案意見稱：

因為這個案子我身心受創，這個傷痛別人無法感受，這種侮

辱，我從來沒有過，希望法院重判被告，給被告很痛的教訓

等語（本院卷第340頁）及告訴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

院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水泥工、需撫養

父母、太太及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本院

卷第34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

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

自告訴人住處所強搶之黑色包包內含現金3萬3000元及身分

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

卡及存摺等物，被告之犯罪所得之物，且均未發還告訴人。

關於現金犯罪所得部分，應依前開規定自被告身上扣案之現

金3萬5600元中宣告沒收、追徵。至告訴人所有之身分證、

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

存摺等物，告訴人可至行政機關或金融機構重新辦理，上開

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

予以宣告沒收。另告訴人則可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

定，於本裁判確定後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沒收物，附此敘

明。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案

供被告犯罪所用之辣椒水噴罐1瓶，因未據扣案，亦非違禁

物，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性，為免將來執行困難，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三)至扣案被告所有之小刀1支、小西瓜刀1支、藍波刀1支、乳

膠手套1袋、繩子1條、黑色口罩1片、黑色口罩1袋、彈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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襪1件、手機1支、上衣1件、褲子1件等物，均非為被告供本

案犯罪所用之物，亦無證據證明為違禁物，自毋庸宣告沒

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件依刑事判決精

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簡廷涓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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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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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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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國龍






選任辯護人  黃子寧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國龍共同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肆月。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叁萬叁仟元沒收。
    事  實
一、李國龍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3月27日8時50分許，由該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駕駛李國龍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李國龍前往乙○○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地址詳卷)之住處附近，由李國龍持客觀上具危險性，足以危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可供兇器使用之辣椒水噴罐，步行侵入乙○○上開住處；另由該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駕駛上開車輛在附近把風接應。李國龍侵入乙○○上開住處後，見乙○○站在住處門口，遂即將乙○○往門內推，並拿出辣椒水噴罐朝乙○○臉部噴灑辣椒水，乙○○因肢體障礙而跌倒在地，李國龍則對乙○○稱「你的錢在那裡」、「我要錢」等語，之後李國龍則以不斷對乙○○噴灑辣椒水之方式控制乙○○，帶乙○○至其住處內各處不斷翻找、搜刮財物，過程中李國龍則對乙○○說「給我錢」、「快點我要錢」、「我在跑路」、「趕快」、「黃金也可以」、「提款卡也可以」等語。乙○○則因行動不便及遭李國龍不斷在其臉部噴灑辣椒水，導致乙○○感到眼睛刺痛睜開不易、呼吸困難，並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害，其遭李國龍以此等強暴方法全程控制，至使乙○○不能抗拒，全程配合李國龍。迨因李國龍先前見乙○○將其包包放置在其停放住家門口旁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內，遂往該機車走去，徒手掰開機車坐墊，強取機車置物箱內乙○○有所之黑色包包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存摺及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得手後，隨即步行離開，之後搭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駕駛之上開車輛離去。嗣經乙○○報警，警方於同日13時53分許，在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與中山路1巷口，攔停李國龍之上開車輛，並於車內扣得3萬5600元等物，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有爭執部分：
    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證述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20頁），查上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又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本案有其於審判中之證述可資替代，並非屬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辯護人對於此部分證據能力復有爭執，本院認無證據能力。　　
二、不爭執部分：　　
　　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證據能力的意見係表示由辯護人回答，而辯護人則明確表明除前述一有爭執部分之證據能力外其餘同意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2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李國龍固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之犯行，辯稱：當時是「葉守禮」開車載我去告訴人住處，我一個人下車，因為告訴人欠「葉守禮」錢，「葉守禮」已經跟告訴人要很多次，所以就由我去向告訴人討債，我一進去就問告訴人有沒有欠「葉守禮」錢，告訴人也沒有說話，直接帶我進去家中，我以為告訴人要拿錢給我，但是告訴人突然拿起包包攻擊我，我就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1次，我就跑出去，看到告訴人機車坐墊有包包帶子露出來，我就掰開坐墊，拿走裡面的包包就跑，告訴人就追出來，告訴人追出來的時候跌倒，我想去扶告訴人，但是我還是跑掉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告訴人之證詞前後矛盾，且與經驗法則相違，另與其他證人之證述及物證相佐，本案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何況被告尚在假釋中，沒有必要了1、2萬元而涉險犯強盜重罪。而依被告所述，其所為僅該當傷害罪及普通竊盜罪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如起訴書所在之時間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內含有如起訴書所載之物品及金錢）之事實。
　　被告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蒙面），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等情，業據被告於113年4月1日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231頁至第236頁、第254頁至第258頁；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具結證述（偵卷第253頁至第258頁；本院卷第321頁至第340頁）、證人即行車經過時之目擊證人王鳳玫於警詢之證述（警卷第47頁至第51頁）大致相符，並有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現場照片、路口監視器擷取照片、行車紀錄器擷取照片、商店監視器擷取照片、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勘察採證同意書、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警卷第39頁、第91頁至第263頁、第279頁、第309頁）、被告做案及逃逸行車路圖、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現場勘驗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5月3日刑生字第1136052070號鑑定書（偵卷第21頁至第31頁、第301頁至第363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資佐證，前揭事實，應堪憑認為真。
(二)被告進入告訴人屋內後，有以不斷對告訴人臉部等處噴灑辣椒水之行為，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事實。
　1.被告知悉告訴人具有肢體障礙：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從走廊那邊過來，他就第一次用辣椒水控制我，他就好像有壓在我肩胛骨那邊，他就給我推到我家裡，就把門關起來，第一次就噴我辣椒水，我站不住，所以我跌倒，然後我是裝義肢，遭被告推倒後，我的腳又爬不起來，被告一直向我催錢，要拿錢，他就朝我噴了好幾次辣椒水，問我到底要不要拿錢出來，說他要跑路了，說他的朋友要接他，我的屁股因為有摔倒痛得要死，每次摔倒都是自己摔下去，被告也沒有抱著我，沒有把我拉起來，就杵在那邊看我那邊動作，他就很靠近我，反正我在房子裡一個多小時都在那邊演，他就噴了二十幾次，都在那邊演，他就是要拿錢等語。是被告在告訴人家中要告訴人拿出錢給被告，過程中告訴人不斷跌倒，在告訴人爬起來過程中，被告在告訴人旁近身觀察，應可知悉告訴人係行動不便之肢體障礙人士，再輔以被告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拿取告訴人之皮包時，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係具有輔助輪之機車，此類型機車客觀上可知悉為一般為肢體障礙人士因行動不便所使用，及告訴人住處浴室馬桶兩旁裝設有扶手等情，故可認定被告在進入告訴人家中搜刮財務過程中，知悉告訴人係肢體障礙人士，應堪確認。
　2.被告以辣椒水不斷噴向告訴人臉部，用以控制告訴人：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時之具結證稱：被告於113年3月27日8時50分到我的住處，被告當時戴黑色鴨舌帽、黑色口罩、只露出眼睛，在門口就噴我辣椒水，又把我往後推，之後又噴我辣椒水，把我用力拉起來，又噴我第三次辣椒水，跟我說「我欠錢、我要錢、我要跑路」等語，之後就帶我到住處房間搜刮財物，被告總共對我噴了20幾次的辣椒水，一直搶我手機，限制我的自由，沒有機會給我出去外面等語（偵卷第253頁、第256頁至第257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躲在牆角外面，屋子後面，他就用那個辣椒水，把我推、推、推，推到家裡面，之後就把門關上，然後我是裝義肢，他就把我推倒，推倒後我的腳又爬不起來，他第一次朝我的臉噴辣椒水，我的臉很辣，且那天我沒有戴口罩，也沒有戴眼鏡，我就慢慢爬起來，他就問我說「你的錢在哪裡」，我應該是回答說我沒有錢，他就第二次噴我一樣的辣椒水，他自己也有在咳嗽，他就給我拉起來跑到房間那邊去，他就把我項鍊也搶，我就跟他說「項鍊沒有用，你不要這樣子，阿姨也有年紀了」，他就跟我講說他要錢，我說你要錢不應該拿我的錢，我也沒有賺錢，我是殘障人士，我只有微薄的力量，一個月才一萬多塊錢，他又從我房間那邊推、推、推，他就抱著我，沒有給我空間，我跟被告說你在我旁邊都把我抱住，連行動都不能，之後就走到廚房，他就在廚房那邊又噴了好幾次辣椒水，我眼睛都張不開，好痛苦，他又給我推到浴室那邊，在拖延時間，他就說「給我錢」、「快點我要錢」，我又走到客廳，也是在拖延我的時間，他那時已經七、八次都是噴辣椒水，他自己也受不了一直咳嗽，整間都是辣椒水，走過的地方各處都是辣椒水，我全身都是辣椒水，當時警察也趕快拿毛巾幫我擦，我的手也全部腫起來，真的好痛，整個過程中被告大概我20多次的辣椒水等語（本院卷第321頁至第339頁）。是證人即告訴人就被告進入其住處後，不斷向其臉部噴灑辣椒水，且不斷在其身旁控制其行動等情，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再參以告訴人確實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害，此有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警卷第39頁），雖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之證述發生過程之詳細程度不一，然對被告在告訴人住處內搜刮財物時，不斷向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一事始終證述如一，是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尚無矛盾、重大瑕疵之情，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應屬可採，從而，被告以辣椒水不斷噴向告訴人臉部，用以控制告訴人之事實，應堪憑認。
　3.被告有以上開強暴方法全程控制，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
　　被告知悉告訴人為肢體障礙人士，行動不便，亦無力對其反抗，加上被告不斷近身靠近告訴人並持續以辣椒水噴灑告訴人，被告上開強暴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告訴人之抗拒，已達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程度。
(三)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不足採信
  1.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被告第一次於警詢時供稱：不是我去搶告訴人的，我當時是載孫秉賢到現場，他說要去收欠款，我的車才會出現在告訴人家附近云云（警卷第77頁）；又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於113年3月27日8時許，駕車行經告訴人住處，當時車上有孫秉賢，（經檢察官提示孫秉賢照片）我百分之百確定孫秉賢在我車上等語（偵卷第125頁）。後因檢察官查詢孫秉賢相關資料，發現孫秉賢在案發之時間係在臺東戒治所行觀察勒戒（偵卷第111頁），後至本院羈押庭時即改口供稱：車上之人為「葉守禮」，是「葉守禮」進去告訴人家，當時是我開車等語（偵卷第149頁）。之後警員提訊被告，被告又供稱：實際強搶告訴人財物的人是我，是「葉守禮」開車載我到告訴人住處等語；復經警員請被告描述犯案過程，被告稱：車上「葉守禮」有拿借據給我看，叫我下車到告訴人住處，只要有看到裡面有人，就直接討要欠款，「葉守禮」說那間只有一個人住，我下車後，就看到告訴人站在門口機車旁，將手裡的黑色包包放入機車置物箱內並關起來，我進到告訴人住處後，就跟告訴人說，「守禮」要我來跟你索討欠款10萬元，告訴人說沒有欠這個人錢，跟「葉守禮」也不認識，於是我就進入告訴人住處內四處搜刮，我先從客廳、臥室開始搜刮，要求告訴人主動把客廳、臥室的櫃子抽屜打開，讓我看看有沒有錢，我就走到騎樓，當時辣椒水就已經放在我褲子口袋內，於是我就把辣椒水噴罐拿出來，朝告訴人噴，因為我當時已經看到告訴人將黑色包包放到機車置物箱內，於是我就徒手掰開機車坐墊，我搶了黑色包包就朝我車子方向跑，「葉守禮」就開車來接我等語（偵卷第232頁至第234頁）。是依被告上開供述，究係「孫秉賢」、「葉守禮」或其他人開車接應被告，被告之供述前後不一，顯有迴護該共犯之情。又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後，對告訴人家中從客廳、臥室逐一搜刮財物之過程描述，顯與告訴人之上開證述遭被告控制搜刮家中財物之情節大致相符，是被告於本院所為之上開辯解，顯有避重就輕，飾詞卸責之情，其於本院上開所辯核無足採。
  2.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
  ⑴辯護人稱：告訴人於警詢指認被告之身形、體態及當時穿著等情，前後矛盾，且與經驗法則相違等語。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5頁）：
　　被告業已坦承進入告訴人住處搶取財物之人係其本人，復有行車紀錄器所拍攝被告進入其上開車輛影像在卷可佐，告訴人於警詢上開指認所述之差異，因告訴人於警詢之供述屬傳聞證據，本院尚無將告訴人於警詢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辯護人上開辯解，不影響本院之認定。
  ⑵辯護人稱：告訴人之證詞與證人王鳳玫相佐，證人王鳳玫於警詢證稱：告訴人跑出屋外對外求援時，係呼喊「有小偷，我的東西被偷走了」，並非稱被搶或有強盜，若被告確有強盜行為，應該不會說「有小偷」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6頁）：
　　經查，告訴人為一般民眾，非法律專業人士，其僅知悉其財物遭人拿走，故對外求援稱「有小偷」等語，核與一般常情無悖，辯護人之上開辯解，顯係單憑以「文字」、「語言」來認定被告所犯何罪，而非以事實及證據認定，本院無從憑採。
  ⑶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有搶其手機、房間鑰匙、機車鑰匙及錢包，然上開物品並無被告之生物跡證；若有搶其手機為何不直接帶走，手機亦屬可變現之物；被告若有取走機車鑰匙，為何要徒手拉開機車置物箱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警員未能在手機、房間鑰匙、機車鑰匙及錢包驗得被告之生物跡證，有許多不同之原因，可能包括採得樣本之量不足、物品遭破壞、遭污染等原因不一而足，警員未能在上開物品檢驗出被告之生物跡證，不足以證明告訴人所為之證述係屬捏造虛假。再者，被告搶取告訴人之手機主要目的係害怕告訴人對外聯繫甚至報警，並非要取其手機之價值。又被告並不知悉告訴人房間鑰匙、機車鑰匙所對應之房間、機車為何，且被告正為犯罪行為，何來時間逐一嘗試對應用以開啟房間、機車之鑰匙為何？辯護人之上開辯解僅為臆測、質疑，本院無從採信。
  ⑷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從客廳拿起一支榔頭走出門外，並揚言用榔頭打壞我的機車等語，惟警察拍照時，榔頭係在屋內客廳中，若告訴人所述為真，榔頭應該會在屋外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有拿我放在客廳右邊抽屜下方的榔頭，是後來我有把榔頭搶回來，放在警察拍照的地方等語（本院卷第336頁）。是告訴人業已證述綦詳被告拿取榔頭及告訴人取回榔頭之相關過程，上情亦與常情無違，辯護人之辯解，無足採信
  ⑸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對其稱：我在跑路，有人接應我，快點、快點等語，惟被告當時並未被通緝，恐係告訴人杜撰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告訴人為一般普通民眾，無法律相關專業，已如前述，就一般人之觀念，「跑路」並不等同於「通緝」，亦有可能被仇家、黑道追殺，亦有可能遭索債而無力支付而逃避索債，與是否被「通緝」無涉，辯護人據此指謫告訴人之證述係杜撰而不可採信，顯屬無稽，難以採信。
  ⑹辯護人稱：本案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本案被告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等情，已如前述。而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之過程，被告要求告訴人將家內抽屜打開，逐一搜刮客廳、臥室之財物等情，業據被告於113年4月1日警詢所自承，上情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是本案除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外，尚有被告之供述、告訴人家中相關採證照片顯示告訴人住處客廳、臥室物品凌亂情形與被告搜刮告訴人家中財物之情狀相符，且被告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造成告訴人身體上之傷害亦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是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外，尚有其他補強證據作為本院事實之認定，尚非如辯護人所辯，僅有告訴人之單一證述，辯護人所辯與事實不符，礙難憑採。
  ⑺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僅為就告訴人之證述細微末節部分加以質疑、臆測，用以打擊告訴人證詞之憑信性，然上開質疑，本院業已說明如上，並不影響本院之判斷。另辯護人辯稱被告僅構成傷害、普通竊盜罪等語，然被告所構成之犯罪，本院業已論述如上，其所辯亦不可採。綜上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
(四)綜上，本案被告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且而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搜刮財物及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至告訴人不能抗拒過程，業據被告之供述及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本院之具結證述在卷可憑，復有卷內相關物證在卷可參，又被告及辯護人之上開辯解無足採信，被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刑法第330條、第3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謂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本件被告所持之辣椒水，噴灑人之皮膚、臉部眼睛，即會令人產生無法忍受之灼熱刺激感，已如上述，自足以對人之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係兇器(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6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037號判決意旨參照)。強盜罪所謂之「至使不能抗拒」，祇須其強暴、脅迫等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拒為已足；至被害人能否抗拒，實際上有無抗拒，與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29號、99年度台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持辣椒水噴罐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後，造成告訴人眼睛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害等情，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並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是該辣椒水噴罐自屬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無疑。又被告所侵入之處為告訴人日常居住之場所，此有告訴人住處採證照片在卷可稽，是被告持辣椒水噴罐擅自侵入告訴人住宅內遂行強盜犯行，業已構成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無疑。另被告在告訴人住處搜刮財物之過程，近身控制告訴人並不斷以辣椒水朝告訴人面部靠鼻子、眼睛處噴灑，使其當下難以呼吸、眼睛難以睜開，就當時之上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判斷，應足認被告上述行為已可壓制告訴人之自主意願，而達至使不能抗拒之程度等情，亦堪認定。
(三)故核被告李國龍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328條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另被告上開所犯之強盜罪，與其實施強暴行為之強盜過程中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傷害結果，二者間具有法規競合之吸收關係，不另論傷害罪。又被告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對於本案強盜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卻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見告訴人獨自一人居住，具有肢體障礙之弱勢情境，為奪取財物，竟心起歹念，在光天化日之下，持辣椒水侵入告訴人住處，以辣椒水控制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住處搜刮財物，並強搶告訴人之財物，其強盜行為對告訴人造成一生中難以抹滅之傷害，嚴重損害告訴人之身心安全及財產法益，對社會治安所生危害非輕，所為甚屬不該，應嚴予非難；且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犯行，甚至誣指共犯，誤導警方辦案，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被告前有毒品、竊盜、偽造文書等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顯見其素行不佳，另就告訴人對本案意見稱：因為這個案子我身心受創，這個傷痛別人無法感受，這種侮辱，我從來沒有過，希望法院重判被告，給被告很痛的教訓等語（本院卷第340頁）及告訴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水泥工、需撫養父母、太太及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34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告訴人住處所強搶之黑色包包內含現金3萬3000元及身分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存摺等物，被告之犯罪所得之物，且均未發還告訴人。關於現金犯罪所得部分，應依前開規定自被告身上扣案之現金3萬5600元中宣告沒收、追徵。至告訴人所有之身分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存摺等物，告訴人可至行政機關或金融機構重新辦理，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以宣告沒收。另告訴人則可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於本裁判確定後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沒收物，附此敘明。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案供被告犯罪所用之辣椒水噴罐1瓶，因未據扣案，亦非違禁物，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性，為免將來執行困難，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三)至扣案被告所有之小刀1支、小西瓜刀1支、藍波刀1支、乳膠手套1袋、繩子1條、黑色口罩1片、黑色口罩1袋、彈性褲襪1件、手機1支、上衣1件、褲子1件等物，均非為被告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亦無證據證明為違禁物，自毋庸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簡廷涓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國龍



選任辯護人  黃子寧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6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國龍共同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肆月。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叁萬叁仟元沒收。
    事  實
一、李國龍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3
    月27日8時50分許，由該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駕駛李國龍
    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李國龍前往乙○○位
    於花蓮縣新城鄉(地址詳卷)之住處附近，由李國龍持客觀上
    具危險性，足以危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可供兇器使用之
    辣椒水噴罐，步行侵入乙○○上開住處；另由該名年籍不詳之
    成年人駕駛上開車輛在附近把風接應。李國龍侵入乙○○上開
    住處後，見乙○○站在住處門口，遂即將乙○○往門內推，並拿
    出辣椒水噴罐朝乙○○臉部噴灑辣椒水，乙○○因肢體障礙而跌
    倒在地，李國龍則對乙○○稱「你的錢在那裡」、「我要錢」
    等語，之後李國龍則以不斷對乙○○噴灑辣椒水之方式控制乙
    ○○，帶乙○○至其住處內各處不斷翻找、搜刮財物，過程中李
    國龍則對乙○○說「給我錢」、「快點我要錢」、「我在跑路
    」、「趕快」、「黃金也可以」、「提款卡也可以」等語。
    乙○○則因行動不便及遭李國龍不斷在其臉部噴灑辣椒水，導
    致乙○○感到眼睛刺痛睜開不易、呼吸困難，並受有化學製劑
    、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
    害，其遭李國龍以此等強暴方法全程控制，至使乙○○不能抗
    拒，全程配合李國龍。迨因李國龍先前見乙○○將其包包放置
    在其停放住家門口旁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
    箱內，遂往該機車走去，徒手掰開機車坐墊，強取機車置物
    箱內乙○○有所之黑色包包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郵局
    、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存摺及新臺幣
    〈下同〉3萬3000元）得手後，隨即步行離開，之後搭乘姓名
    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駕駛之上開車輛離去。嗣經乙○○報警，
    警方於同日13時53分許，在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與中山路1
    巷口，攔停李國龍之上開車輛，並於車內扣得3萬5600元等
    物，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有爭執部分：
    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證述之證據能
    力（本院卷第220頁），查上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所為
    之陳述，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又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且本案有其於審判中之證述可資替代，並非屬證明被告犯罪
    事實存否所必要，辯護人對於此部分證據能力復有爭執，本
    院認無證據能力。　　
二、不爭執部分：　　
　　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
    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被告在本院準
    備程序中對於證據能力的意見係表示由辯護人回答，而辯護
    人則明確表明除前述一有爭執部分之證據能力外其餘同意證
    據能力（本院卷第22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
    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
    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
    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
    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李國龍固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
    口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
    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
    黑色包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之犯行，辯稱：當
    時是「葉守禮」開車載我去告訴人住處，我一個人下車，因
    為告訴人欠「葉守禮」錢，「葉守禮」已經跟告訴人要很多
    次，所以就由我去向告訴人討債，我一進去就問告訴人有沒
    有欠「葉守禮」錢，告訴人也沒有說話，直接帶我進去家中
    ，我以為告訴人要拿錢給我，但是告訴人突然拿起包包攻擊
    我，我就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1次，我就跑出去，看到告訴
    人機車坐墊有包包帶子露出來，我就掰開坐墊，拿走裡面的
    包包就跑，告訴人就追出來，告訴人追出來的時候跌倒，我
    想去扶告訴人，但是我還是跑掉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
    ：告訴人之證詞前後矛盾，且與經驗法則相違，另與其他證
    人之證述及物證相佐，本案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
    他補強證據，何況被告尚在假釋中，沒有必要了1、2萬元而
    涉險犯強盜重罪。而依被告所述，其所為僅該當傷害罪及普
    通竊盜罪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如起訴書所在之時間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
    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
    包包（內含有如起訴書所載之物品及金錢）之事實。
　　被告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蒙面），臉
    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
    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等情
    ，業據被告於113年4月1日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偵卷第231頁至第236頁、第254頁至第258頁；本院卷
    第215頁至第2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
    時之具結證述（偵卷第253頁至第258頁；本院卷第321頁至
    第340頁）、證人即行車經過時之目擊證人王鳳玫於警詢之
    證述（警卷第47頁至第51頁）大致相符，並有臺灣基督教門
    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刑案現場照片、路口監視器擷取照片、行車紀錄器擷取照
    片、商店監視器擷取照片、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勘察採證同意
    書、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警卷第39頁、第91頁至第26
    3頁、第279頁、第309頁）、被告做案及逃逸行車路圖、花
    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現場勘驗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113年5月3日刑生字第1136052070號鑑定書（偵卷第21頁
    至第31頁、第301頁至第363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資佐證，
    前揭事實，應堪憑認為真。
(二)被告進入告訴人屋內後，有以不斷對告訴人臉部等處噴灑辣
    椒水之行為，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事實。
　1.被告知悉告訴人具有肢體障礙：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從走廊那邊
    過來，他就第一次用辣椒水控制我，他就好像有壓在我肩胛
    骨那邊，他就給我推到我家裡，就把門關起來，第一次就噴
    我辣椒水，我站不住，所以我跌倒，然後我是裝義肢，遭被
    告推倒後，我的腳又爬不起來，被告一直向我催錢，要拿錢
    ，他就朝我噴了好幾次辣椒水，問我到底要不要拿錢出來，
    說他要跑路了，說他的朋友要接他，我的屁股因為有摔倒痛
    得要死，每次摔倒都是自己摔下去，被告也沒有抱著我，沒
    有把我拉起來，就杵在那邊看我那邊動作，他就很靠近我，
    反正我在房子裡一個多小時都在那邊演，他就噴了二十幾次
    ，都在那邊演，他就是要拿錢等語。是被告在告訴人家中要
    告訴人拿出錢給被告，過程中告訴人不斷跌倒，在告訴人爬
    起來過程中，被告在告訴人旁近身觀察，應可知悉告訴人係
    行動不便之肢體障礙人士，再輔以被告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
    內拿取告訴人之皮包時，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係具有輔助輪
    之機車，此類型機車客觀上可知悉為一般為肢體障礙人士因
    行動不便所使用，及告訴人住處浴室馬桶兩旁裝設有扶手等
    情，故可認定被告在進入告訴人家中搜刮財務過程中，知悉
    告訴人係肢體障礙人士，應堪確認。
　2.被告以辣椒水不斷噴向告訴人臉部，用以控制告訴人：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時之具結證稱：被告於113年3月27
    日8時50分到我的住處，被告當時戴黑色鴨舌帽、黑色口罩
    、只露出眼睛，在門口就噴我辣椒水，又把我往後推，之後
    又噴我辣椒水，把我用力拉起來，又噴我第三次辣椒水，跟
    我說「我欠錢、我要錢、我要跑路」等語，之後就帶我到住
    處房間搜刮財物，被告總共對我噴了20幾次的辣椒水，一直
    搶我手機，限制我的自由，沒有機會給我出去外面等語（偵
    卷第253頁、第256頁至第257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
    稱：被告躲在牆角外面，屋子後面，他就用那個辣椒水，把
    我推、推、推，推到家裡面，之後就把門關上，然後我是裝
    義肢，他就把我推倒，推倒後我的腳又爬不起來，他第一次
    朝我的臉噴辣椒水，我的臉很辣，且那天我沒有戴口罩，也
    沒有戴眼鏡，我就慢慢爬起來，他就問我說「你的錢在哪裡
    」，我應該是回答說我沒有錢，他就第二次噴我一樣的辣椒
    水，他自己也有在咳嗽，他就給我拉起來跑到房間那邊去，
    他就把我項鍊也搶，我就跟他說「項鍊沒有用，你不要這樣
    子，阿姨也有年紀了」，他就跟我講說他要錢，我說你要錢
    不應該拿我的錢，我也沒有賺錢，我是殘障人士，我只有微
    薄的力量，一個月才一萬多塊錢，他又從我房間那邊推、推
    、推，他就抱著我，沒有給我空間，我跟被告說你在我旁邊
    都把我抱住，連行動都不能，之後就走到廚房，他就在廚房
    那邊又噴了好幾次辣椒水，我眼睛都張不開，好痛苦，他又
    給我推到浴室那邊，在拖延時間，他就說「給我錢」、「快
    點我要錢」，我又走到客廳，也是在拖延我的時間，他那時
    已經七、八次都是噴辣椒水，他自己也受不了一直咳嗽，整
    間都是辣椒水，走過的地方各處都是辣椒水，我全身都是辣
    椒水，當時警察也趕快拿毛巾幫我擦，我的手也全部腫起來
    ，真的好痛，整個過程中被告大概我20多次的辣椒水等語（
    本院卷第321頁至第339頁）。是證人即告訴人就被告進入其
    住處後，不斷向其臉部噴灑辣椒水，且不斷在其身旁控制其
    行動等情，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再參以告訴人確
    實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
    膜病況等身體傷害，此有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
    諾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警卷第39頁），雖證人即告訴
    人於偵訊及本院之證述發生過程之詳細程度不一，然對被告
    在告訴人住處內搜刮財物時，不斷向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一事
    始終證述如一，是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尚無矛盾、重大
    瑕疵之情，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應屬可採，從而，被告以辣
    椒水不斷噴向告訴人臉部，用以控制告訴人之事實，應堪憑
    認。
　3.被告有以上開強暴方法全程控制，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
　　被告知悉告訴人為肢體障礙人士，行動不便，亦無力對其反
    抗，加上被告不斷近身靠近告訴人並持續以辣椒水噴灑告訴
    人，被告上開強暴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告訴人之抗拒，
    已達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程度。
(三)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不足採信
  1.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被告第一次於警詢時供稱：不是我去搶告訴人的，我當時是
    載孫秉賢到現場，他說要去收欠款，我的車才會出現在告訴
    人家附近云云（警卷第77頁）；又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
    於113年3月27日8時許，駕車行經告訴人住處，當時車上有
    孫秉賢，（經檢察官提示孫秉賢照片）我百分之百確定孫秉
    賢在我車上等語（偵卷第125頁）。後因檢察官查詢孫秉賢
    相關資料，發現孫秉賢在案發之時間係在臺東戒治所行觀察
    勒戒（偵卷第111頁），後至本院羈押庭時即改口供稱：車
    上之人為「葉守禮」，是「葉守禮」進去告訴人家，當時是
    我開車等語（偵卷第149頁）。之後警員提訊被告，被告又
    供稱：實際強搶告訴人財物的人是我，是「葉守禮」開車載
    我到告訴人住處等語；復經警員請被告描述犯案過程，被告
    稱：車上「葉守禮」有拿借據給我看，叫我下車到告訴人住
    處，只要有看到裡面有人，就直接討要欠款，「葉守禮」說
    那間只有一個人住，我下車後，就看到告訴人站在門口機車
    旁，將手裡的黑色包包放入機車置物箱內並關起來，我進到
    告訴人住處後，就跟告訴人說，「守禮」要我來跟你索討欠
    款10萬元，告訴人說沒有欠這個人錢，跟「葉守禮」也不認
    識，於是我就進入告訴人住處內四處搜刮，我先從客廳、臥
    室開始搜刮，要求告訴人主動把客廳、臥室的櫃子抽屜打開
    ，讓我看看有沒有錢，我就走到騎樓，當時辣椒水就已經放
    在我褲子口袋內，於是我就把辣椒水噴罐拿出來，朝告訴人
    噴，因為我當時已經看到告訴人將黑色包包放到機車置物箱
    內，於是我就徒手掰開機車坐墊，我搶了黑色包包就朝我車
    子方向跑，「葉守禮」就開車來接我等語（偵卷第232頁至
    第234頁）。是依被告上開供述，究係「孫秉賢」、「葉守
    禮」或其他人開車接應被告，被告之供述前後不一，顯有迴
    護該共犯之情。又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後，對告訴人家中從
    客廳、臥室逐一搜刮財物之過程描述，顯與告訴人之上開證
    述遭被告控制搜刮家中財物之情節大致相符，是被告於本院
    所為之上開辯解，顯有避重就輕，飾詞卸責之情，其於本院
    上開所辯核無足採。
  2.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
  ⑴辯護人稱：告訴人於警詢指認被告之身形、體態及當時穿著
    等情，前後矛盾，且與經驗法則相違等語。辯護人所辯，不
    足採信（本院卷第195頁）：
　　被告業已坦承進入告訴人住處搶取財物之人係其本人，復有
    行車紀錄器所拍攝被告進入其上開車輛影像在卷可佐，告訴
    人於警詢上開指認所述之差異，因告訴人於警詢之供述屬傳
    聞證據，本院尚無將告訴人於警詢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有罪
    之證據，辯護人上開辯解，不影響本院之認定。
  ⑵辯護人稱：告訴人之證詞與證人王鳳玫相佐，證人王鳳玫於
    警詢證稱：告訴人跑出屋外對外求援時，係呼喊「有小偷，
    我的東西被偷走了」，並非稱被搶或有強盜，若被告確有強
    盜行為，應該不會說「有小偷」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
    信（本院卷第196頁）：
　　經查，告訴人為一般民眾，非法律專業人士，其僅知悉其財
    物遭人拿走，故對外求援稱「有小偷」等語，核與一般常情
    無悖，辯護人之上開辯解，顯係單憑以「文字」、「語言」
    來認定被告所犯何罪，而非以事實及證據認定，本院無從憑
    採。
  ⑶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有搶其手機、房間鑰匙、機車鑰
    匙及錢包，然上開物品並無被告之生物跡證；若有搶其手機
    為何不直接帶走，手機亦屬可變現之物；被告若有取走機車
    鑰匙，為何要徒手拉開機車置物箱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
    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警員未能在手機、房間鑰匙、機車鑰匙及錢包驗得被告之生
    物跡證，有許多不同之原因，可能包括採得樣本之量不足、
    物品遭破壞、遭污染等原因不一而足，警員未能在上開物品
    檢驗出被告之生物跡證，不足以證明告訴人所為之證述係屬
    捏造虛假。再者，被告搶取告訴人之手機主要目的係害怕告
    訴人對外聯繫甚至報警，並非要取其手機之價值。又被告並
    不知悉告訴人房間鑰匙、機車鑰匙所對應之房間、機車為何
    ，且被告正為犯罪行為，何來時間逐一嘗試對應用以開啟房
    間、機車之鑰匙為何？辯護人之上開辯解僅為臆測、質疑，
    本院無從採信。
  ⑷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從客廳拿起一支榔頭走出門外，
    並揚言用榔頭打壞我的機車等語，惟警察拍照時，榔頭係在
    屋內客廳中，若告訴人所述為真，榔頭應該會在屋外云云。
    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有拿我放在客廳
    右邊抽屜下方的榔頭，是後來我有把榔頭搶回來，放在警察
    拍照的地方等語（本院卷第336頁）。是告訴人業已證述綦
    詳被告拿取榔頭及告訴人取回榔頭之相關過程，上情亦與常
    情無違，辯護人之辯解，無足採信
  ⑸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對其稱：我在跑路，有人接應我，
    快點、快點等語，惟被告當時並未被通緝，恐係告訴人杜撰
    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告訴人為一般普通民眾，無法律相關專業，已如前述，就一
    般人之觀念，「跑路」並不等同於「通緝」，亦有可能被仇
    家、黑道追殺，亦有可能遭索債而無力支付而逃避索債，與
    是否被「通緝」無涉，辯護人據此指謫告訴人之證述係杜撰
    而不可採信，顯屬無稽，難以採信。
  ⑹辯護人稱：本案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
    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本案被告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臉
    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
    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
    等情，已如前述。而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之過程，被告要求
    告訴人將家內抽屜打開，逐一搜刮客廳、臥室之財物等情，
    業據被告於113年4月1日警詢所自承，上情核與告訴人於本
    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是本案除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外
    ，尚有被告之供述、告訴人家中相關採證照片顯示告訴人住
    處客廳、臥室物品凌亂情形與被告搜刮告訴人家中財物之情
    狀相符，且被告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造成告訴人身體上之傷
    害亦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是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外，尚
    有其他補強證據作為本院事實之認定，尚非如辯護人所辯，
    僅有告訴人之單一證述，辯護人所辯與事實不符，礙難憑採
    。
  ⑺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僅為就告訴人之證述細微末節部分加
    以質疑、臆測，用以打擊告訴人證詞之憑信性，然上開質疑
    ，本院業已說明如上，並不影響本院之判斷。另辯護人辯稱
    被告僅構成傷害、普通竊盜罪等語，然被告所構成之犯罪，
    本院業已論述如上，其所辯亦不可採。綜上辯護人所辯，不
    足採信。
(四)綜上，本案被告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
    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
    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
    色包包，且而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搜刮財物及對告訴人噴灑
    辣椒水至告訴人不能抗拒過程，業據被告之供述及證人即告
    訴人於偵查、本院之具結證述在卷可憑，復有卷內相關物證
    在卷可參，又被告及辯護人之上開辯解無足採信，被告攜帶
    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
    之場所而言。刑法第330條、第3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謂之
    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
    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
    上字第5253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
    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
    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
    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
    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本件被告所持之辣椒水，噴灑人之皮膚
    、臉部眼睛，即會令人產生無法忍受之灼熱刺激感，已如上
    述，自足以對人之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係兇器(最高法
    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6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037號判決意
    旨參照)。強盜罪所謂之「至使不能抗拒」，祇須其強暴、
    脅迫等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拒為已足；至被害
    人能否抗拒，實際上有無抗拒，與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
    （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29號、99年度台上字第520號判
    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持辣椒水噴罐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後，造成告訴人眼
    睛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
    膜病況等身體傷害等情，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並有上開診
    斷證明書在卷可參，是該辣椒水噴罐自屬客觀上足對人之生
    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無疑。又被告
    所侵入之處為告訴人日常居住之場所，此有告訴人住處採證
    照片在卷可稽，是被告持辣椒水噴罐擅自侵入告訴人住宅內
    遂行強盜犯行，業已構成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無疑。另被告在
    告訴人住處搜刮財物之過程，近身控制告訴人並不斷以辣椒
    水朝告訴人面部靠鼻子、眼睛處噴灑，使其當下難以呼吸、
    眼睛難以睜開，就當時之上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判斷，應足
    認被告上述行為已可壓制告訴人之自主意願，而達至使不能
    抗拒之程度等情，亦堪認定。
(三)故核被告李國龍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328條強盜
    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
    罪。另被告上開所犯之強盜罪，與其實施強暴行為之強盜過
    程中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傷害結果，二者間具有法規競合之吸
    收關係，不另論傷害罪。又被告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對
    於本案強盜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
    犯。
三、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卻不思循
    正當途徑獲取財物，見告訴人獨自一人居住，具有肢體障礙
    之弱勢情境，為奪取財物，竟心起歹念，在光天化日之下，
    持辣椒水侵入告訴人住處，以辣椒水控制告訴人並對告訴人
    住處搜刮財物，並強搶告訴人之財物，其強盜行為對告訴人
    造成一生中難以抹滅之傷害，嚴重損害告訴人之身心安全及
    財產法益，對社會治安所生危害非輕，所為甚屬不該，應嚴
    予非難；且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犯行，甚至誣指共犯
    ，誤導警方辦案，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被告前有毒品、竊
    盜、偽造文書等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參，顯見其素行不佳，另就告訴人對本案意見稱：因
    為這個案子我身心受創，這個傷痛別人無法感受，這種侮辱
    ，我從來沒有過，希望法院重判被告，給被告很痛的教訓等
    語（本院卷第340頁）及告訴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
    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水泥工、需撫養父
    母、太太及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本院卷
    第34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
    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
    自告訴人住處所強搶之黑色包包內含現金3萬3000元及身分
    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
    卡及存摺等物，被告之犯罪所得之物，且均未發還告訴人。
    關於現金犯罪所得部分，應依前開規定自被告身上扣案之現
    金3萬5600元中宣告沒收、追徵。至告訴人所有之身分證、
    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
    存摺等物，告訴人可至行政機關或金融機構重新辦理，上開
    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
    予以宣告沒收。另告訴人則可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
    定，於本裁判確定後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沒收物，附此敘明。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案
    供被告犯罪所用之辣椒水噴罐1瓶，因未據扣案，亦非違禁
    物，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性，為免將來執行困難，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三)至扣案被告所有之小刀1支、小西瓜刀1支、藍波刀1支、乳
    膠手套1袋、繩子1條、黑色口罩1片、黑色口罩1袋、彈性褲
    襪1件、手機1支、上衣1件、褲子1件等物，均非為被告供本
    案犯罪所用之物，亦無證據證明為違禁物，自毋庸宣告沒收
    ，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件依刑事判決精
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簡廷涓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國龍



選任辯護人  黃子寧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國龍共同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肆月。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叁萬叁仟元沒收。
    事  實
一、李國龍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3月27日8時50分許，由該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駕駛李國龍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李國龍前往乙○○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地址詳卷)之住處附近，由李國龍持客觀上具危險性，足以危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可供兇器使用之辣椒水噴罐，步行侵入乙○○上開住處；另由該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駕駛上開車輛在附近把風接應。李國龍侵入乙○○上開住處後，見乙○○站在住處門口，遂即將乙○○往門內推，並拿出辣椒水噴罐朝乙○○臉部噴灑辣椒水，乙○○因肢體障礙而跌倒在地，李國龍則對乙○○稱「你的錢在那裡」、「我要錢」等語，之後李國龍則以不斷對乙○○噴灑辣椒水之方式控制乙○○，帶乙○○至其住處內各處不斷翻找、搜刮財物，過程中李國龍則對乙○○說「給我錢」、「快點我要錢」、「我在跑路」、「趕快」、「黃金也可以」、「提款卡也可以」等語。乙○○則因行動不便及遭李國龍不斷在其臉部噴灑辣椒水，導致乙○○感到眼睛刺痛睜開不易、呼吸困難，並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害，其遭李國龍以此等強暴方法全程控制，至使乙○○不能抗拒，全程配合李國龍。迨因李國龍先前見乙○○將其包包放置在其停放住家門口旁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內，遂往該機車走去，徒手掰開機車坐墊，強取機車置物箱內乙○○有所之黑色包包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存摺及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得手後，隨即步行離開，之後搭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駕駛之上開車輛離去。嗣經乙○○報警，警方於同日13時53分許，在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與中山路1巷口，攔停李國龍之上開車輛，並於車內扣得3萬5600元等物，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有爭執部分：
    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證述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20頁），查上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又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本案有其於審判中之證述可資替代，並非屬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辯護人對於此部分證據能力復有爭執，本院認無證據能力。　　
二、不爭執部分：　　
　　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證據能力的意見係表示由辯護人回答，而辯護人則明確表明除前述一有爭執部分之證據能力外其餘同意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2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李國龍固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之犯行，辯稱：當時是「葉守禮」開車載我去告訴人住處，我一個人下車，因為告訴人欠「葉守禮」錢，「葉守禮」已經跟告訴人要很多次，所以就由我去向告訴人討債，我一進去就問告訴人有沒有欠「葉守禮」錢，告訴人也沒有說話，直接帶我進去家中，我以為告訴人要拿錢給我，但是告訴人突然拿起包包攻擊我，我就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1次，我就跑出去，看到告訴人機車坐墊有包包帶子露出來，我就掰開坐墊，拿走裡面的包包就跑，告訴人就追出來，告訴人追出來的時候跌倒，我想去扶告訴人，但是我還是跑掉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告訴人之證詞前後矛盾，且與經驗法則相違，另與其他證人之證述及物證相佐，本案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何況被告尚在假釋中，沒有必要了1、2萬元而涉險犯強盜重罪。而依被告所述，其所為僅該當傷害罪及普通竊盜罪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如起訴書所在之時間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內含有如起訴書所載之物品及金錢）之事實。
　　被告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蒙面），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等情，業據被告於113年4月1日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231頁至第236頁、第254頁至第258頁；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具結證述（偵卷第253頁至第258頁；本院卷第321頁至第340頁）、證人即行車經過時之目擊證人王鳳玫於警詢之證述（警卷第47頁至第51頁）大致相符，並有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現場照片、路口監視器擷取照片、行車紀錄器擷取照片、商店監視器擷取照片、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勘察採證同意書、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警卷第39頁、第91頁至第263頁、第279頁、第309頁）、被告做案及逃逸行車路圖、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現場勘驗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5月3日刑生字第1136052070號鑑定書（偵卷第21頁至第31頁、第301頁至第363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資佐證，前揭事實，應堪憑認為真。
(二)被告進入告訴人屋內後，有以不斷對告訴人臉部等處噴灑辣椒水之行為，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事實。
　1.被告知悉告訴人具有肢體障礙：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從走廊那邊過來，他就第一次用辣椒水控制我，他就好像有壓在我肩胛骨那邊，他就給我推到我家裡，就把門關起來，第一次就噴我辣椒水，我站不住，所以我跌倒，然後我是裝義肢，遭被告推倒後，我的腳又爬不起來，被告一直向我催錢，要拿錢，他就朝我噴了好幾次辣椒水，問我到底要不要拿錢出來，說他要跑路了，說他的朋友要接他，我的屁股因為有摔倒痛得要死，每次摔倒都是自己摔下去，被告也沒有抱著我，沒有把我拉起來，就杵在那邊看我那邊動作，他就很靠近我，反正我在房子裡一個多小時都在那邊演，他就噴了二十幾次，都在那邊演，他就是要拿錢等語。是被告在告訴人家中要告訴人拿出錢給被告，過程中告訴人不斷跌倒，在告訴人爬起來過程中，被告在告訴人旁近身觀察，應可知悉告訴人係行動不便之肢體障礙人士，再輔以被告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拿取告訴人之皮包時，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係具有輔助輪之機車，此類型機車客觀上可知悉為一般為肢體障礙人士因行動不便所使用，及告訴人住處浴室馬桶兩旁裝設有扶手等情，故可認定被告在進入告訴人家中搜刮財務過程中，知悉告訴人係肢體障礙人士，應堪確認。
　2.被告以辣椒水不斷噴向告訴人臉部，用以控制告訴人：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時之具結證稱：被告於113年3月27日8時50分到我的住處，被告當時戴黑色鴨舌帽、黑色口罩、只露出眼睛，在門口就噴我辣椒水，又把我往後推，之後又噴我辣椒水，把我用力拉起來，又噴我第三次辣椒水，跟我說「我欠錢、我要錢、我要跑路」等語，之後就帶我到住處房間搜刮財物，被告總共對我噴了20幾次的辣椒水，一直搶我手機，限制我的自由，沒有機會給我出去外面等語（偵卷第253頁、第256頁至第257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躲在牆角外面，屋子後面，他就用那個辣椒水，把我推、推、推，推到家裡面，之後就把門關上，然後我是裝義肢，他就把我推倒，推倒後我的腳又爬不起來，他第一次朝我的臉噴辣椒水，我的臉很辣，且那天我沒有戴口罩，也沒有戴眼鏡，我就慢慢爬起來，他就問我說「你的錢在哪裡」，我應該是回答說我沒有錢，他就第二次噴我一樣的辣椒水，他自己也有在咳嗽，他就給我拉起來跑到房間那邊去，他就把我項鍊也搶，我就跟他說「項鍊沒有用，你不要這樣子，阿姨也有年紀了」，他就跟我講說他要錢，我說你要錢不應該拿我的錢，我也沒有賺錢，我是殘障人士，我只有微薄的力量，一個月才一萬多塊錢，他又從我房間那邊推、推、推，他就抱著我，沒有給我空間，我跟被告說你在我旁邊都把我抱住，連行動都不能，之後就走到廚房，他就在廚房那邊又噴了好幾次辣椒水，我眼睛都張不開，好痛苦，他又給我推到浴室那邊，在拖延時間，他就說「給我錢」、「快點我要錢」，我又走到客廳，也是在拖延我的時間，他那時已經七、八次都是噴辣椒水，他自己也受不了一直咳嗽，整間都是辣椒水，走過的地方各處都是辣椒水，我全身都是辣椒水，當時警察也趕快拿毛巾幫我擦，我的手也全部腫起來，真的好痛，整個過程中被告大概我20多次的辣椒水等語（本院卷第321頁至第339頁）。是證人即告訴人就被告進入其住處後，不斷向其臉部噴灑辣椒水，且不斷在其身旁控制其行動等情，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再參以告訴人確實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害，此有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警卷第39頁），雖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之證述發生過程之詳細程度不一，然對被告在告訴人住處內搜刮財物時，不斷向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一事始終證述如一，是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尚無矛盾、重大瑕疵之情，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應屬可採，從而，被告以辣椒水不斷噴向告訴人臉部，用以控制告訴人之事實，應堪憑認。
　3.被告有以上開強暴方法全程控制，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
　　被告知悉告訴人為肢體障礙人士，行動不便，亦無力對其反抗，加上被告不斷近身靠近告訴人並持續以辣椒水噴灑告訴人，被告上開強暴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告訴人之抗拒，已達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程度。
(三)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不足採信
  1.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被告第一次於警詢時供稱：不是我去搶告訴人的，我當時是載孫秉賢到現場，他說要去收欠款，我的車才會出現在告訴人家附近云云（警卷第77頁）；又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於113年3月27日8時許，駕車行經告訴人住處，當時車上有孫秉賢，（經檢察官提示孫秉賢照片）我百分之百確定孫秉賢在我車上等語（偵卷第125頁）。後因檢察官查詢孫秉賢相關資料，發現孫秉賢在案發之時間係在臺東戒治所行觀察勒戒（偵卷第111頁），後至本院羈押庭時即改口供稱：車上之人為「葉守禮」，是「葉守禮」進去告訴人家，當時是我開車等語（偵卷第149頁）。之後警員提訊被告，被告又供稱：實際強搶告訴人財物的人是我，是「葉守禮」開車載我到告訴人住處等語；復經警員請被告描述犯案過程，被告稱：車上「葉守禮」有拿借據給我看，叫我下車到告訴人住處，只要有看到裡面有人，就直接討要欠款，「葉守禮」說那間只有一個人住，我下車後，就看到告訴人站在門口機車旁，將手裡的黑色包包放入機車置物箱內並關起來，我進到告訴人住處後，就跟告訴人說，「守禮」要我來跟你索討欠款10萬元，告訴人說沒有欠這個人錢，跟「葉守禮」也不認識，於是我就進入告訴人住處內四處搜刮，我先從客廳、臥室開始搜刮，要求告訴人主動把客廳、臥室的櫃子抽屜打開，讓我看看有沒有錢，我就走到騎樓，當時辣椒水就已經放在我褲子口袋內，於是我就把辣椒水噴罐拿出來，朝告訴人噴，因為我當時已經看到告訴人將黑色包包放到機車置物箱內，於是我就徒手掰開機車坐墊，我搶了黑色包包就朝我車子方向跑，「葉守禮」就開車來接我等語（偵卷第232頁至第234頁）。是依被告上開供述，究係「孫秉賢」、「葉守禮」或其他人開車接應被告，被告之供述前後不一，顯有迴護該共犯之情。又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後，對告訴人家中從客廳、臥室逐一搜刮財物之過程描述，顯與告訴人之上開證述遭被告控制搜刮家中財物之情節大致相符，是被告於本院所為之上開辯解，顯有避重就輕，飾詞卸責之情，其於本院上開所辯核無足採。
  2.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
  ⑴辯護人稱：告訴人於警詢指認被告之身形、體態及當時穿著等情，前後矛盾，且與經驗法則相違等語。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5頁）：
　　被告業已坦承進入告訴人住處搶取財物之人係其本人，復有行車紀錄器所拍攝被告進入其上開車輛影像在卷可佐，告訴人於警詢上開指認所述之差異，因告訴人於警詢之供述屬傳聞證據，本院尚無將告訴人於警詢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辯護人上開辯解，不影響本院之認定。
  ⑵辯護人稱：告訴人之證詞與證人王鳳玫相佐，證人王鳳玫於警詢證稱：告訴人跑出屋外對外求援時，係呼喊「有小偷，我的東西被偷走了」，並非稱被搶或有強盜，若被告確有強盜行為，應該不會說「有小偷」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6頁）：
　　經查，告訴人為一般民眾，非法律專業人士，其僅知悉其財物遭人拿走，故對外求援稱「有小偷」等語，核與一般常情無悖，辯護人之上開辯解，顯係單憑以「文字」、「語言」來認定被告所犯何罪，而非以事實及證據認定，本院無從憑採。
  ⑶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有搶其手機、房間鑰匙、機車鑰匙及錢包，然上開物品並無被告之生物跡證；若有搶其手機為何不直接帶走，手機亦屬可變現之物；被告若有取走機車鑰匙，為何要徒手拉開機車置物箱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警員未能在手機、房間鑰匙、機車鑰匙及錢包驗得被告之生物跡證，有許多不同之原因，可能包括採得樣本之量不足、物品遭破壞、遭污染等原因不一而足，警員未能在上開物品檢驗出被告之生物跡證，不足以證明告訴人所為之證述係屬捏造虛假。再者，被告搶取告訴人之手機主要目的係害怕告訴人對外聯繫甚至報警，並非要取其手機之價值。又被告並不知悉告訴人房間鑰匙、機車鑰匙所對應之房間、機車為何，且被告正為犯罪行為，何來時間逐一嘗試對應用以開啟房間、機車之鑰匙為何？辯護人之上開辯解僅為臆測、質疑，本院無從採信。
  ⑷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從客廳拿起一支榔頭走出門外，並揚言用榔頭打壞我的機車等語，惟警察拍照時，榔頭係在屋內客廳中，若告訴人所述為真，榔頭應該會在屋外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有拿我放在客廳右邊抽屜下方的榔頭，是後來我有把榔頭搶回來，放在警察拍照的地方等語（本院卷第336頁）。是告訴人業已證述綦詳被告拿取榔頭及告訴人取回榔頭之相關過程，上情亦與常情無違，辯護人之辯解，無足採信
  ⑸辯護人稱：告訴人稱被告對其稱：我在跑路，有人接應我，快點、快點等語，惟被告當時並未被通緝，恐係告訴人杜撰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告訴人為一般普通民眾，無法律相關專業，已如前述，就一般人之觀念，「跑路」並不等同於「通緝」，亦有可能被仇家、黑道追殺，亦有可能遭索債而無力支付而逃避索債，與是否被「通緝」無涉，辯護人據此指謫告訴人之證述係杜撰而不可採信，顯屬無稽，難以採信。
  ⑹辯護人稱：本案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云云。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本院卷第197頁）：
　　本案被告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等情，已如前述。而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之過程，被告要求告訴人將家內抽屜打開，逐一搜刮客廳、臥室之財物等情，業據被告於113年4月1日警詢所自承，上情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是本案除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外，尚有被告之供述、告訴人家中相關採證照片顯示告訴人住處客廳、臥室物品凌亂情形與被告搜刮告訴人家中財物之情狀相符，且被告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造成告訴人身體上之傷害亦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是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外，尚有其他補強證據作為本院事實之認定，尚非如辯護人所辯，僅有告訴人之單一證述，辯護人所辯與事實不符，礙難憑採。
  ⑺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僅為就告訴人之證述細微末節部分加以質疑、臆測，用以打擊告訴人證詞之憑信性，然上開質疑，本院業已說明如上，並不影響本院之判斷。另辯護人辯稱被告僅構成傷害、普通竊盜罪等語，然被告所構成之犯罪，本院業已論述如上，其所辯亦不可採。綜上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
(四)綜上，本案被告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戴鴨舌帽、口罩，臉部僅露出眼睛之裝扮，進入告訴人乙○○住處，並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之後取走告訴人放置在機車置物箱內之黑色包包，且而被告進入告訴人家中搜刮財物及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至告訴人不能抗拒過程，業據被告之供述及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本院之具結證述在卷可憑，復有卷內相關物證在卷可參，又被告及辯護人之上開辯解無足採信，被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刑法第330條、第3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謂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本件被告所持之辣椒水，噴灑人之皮膚、臉部眼睛，即會令人產生無法忍受之灼熱刺激感，已如上述，自足以對人之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係兇器(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6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037號判決意旨參照)。強盜罪所謂之「至使不能抗拒」，祇須其強暴、脅迫等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拒為已足；至被害人能否抗拒，實際上有無抗拒，與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29號、99年度台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持辣椒水噴罐對告訴人噴灑辣椒水後，造成告訴人眼睛受有化學製劑、氣體、煙霧及蒸汽所致的其他呼吸道及黏膜病況等身體傷害等情，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並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是該辣椒水噴罐自屬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無疑。又被告所侵入之處為告訴人日常居住之場所，此有告訴人住處採證照片在卷可稽，是被告持辣椒水噴罐擅自侵入告訴人住宅內遂行強盜犯行，業已構成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無疑。另被告在告訴人住處搜刮財物之過程，近身控制告訴人並不斷以辣椒水朝告訴人面部靠鼻子、眼睛處噴灑，使其當下難以呼吸、眼睛難以睜開，就當時之上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判斷，應足認被告上述行為已可壓制告訴人之自主意願，而達至使不能抗拒之程度等情，亦堪認定。
(三)故核被告李國龍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328條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另被告上開所犯之強盜罪，與其實施強暴行為之強盜過程中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傷害結果，二者間具有法規競合之吸收關係，不另論傷害罪。又被告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對於本案強盜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卻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見告訴人獨自一人居住，具有肢體障礙之弱勢情境，為奪取財物，竟心起歹念，在光天化日之下，持辣椒水侵入告訴人住處，以辣椒水控制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住處搜刮財物，並強搶告訴人之財物，其強盜行為對告訴人造成一生中難以抹滅之傷害，嚴重損害告訴人之身心安全及財產法益，對社會治安所生危害非輕，所為甚屬不該，應嚴予非難；且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犯行，甚至誣指共犯，誤導警方辦案，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被告前有毒品、竊盜、偽造文書等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顯見其素行不佳，另就告訴人對本案意見稱：因為這個案子我身心受創，這個傷痛別人無法感受，這種侮辱，我從來沒有過，希望法院重判被告，給被告很痛的教訓等語（本院卷第340頁）及告訴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水泥工、需撫養父母、太太及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34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告訴人住處所強搶之黑色包包內含現金3萬3000元及身分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存摺等物，被告之犯罪所得之物，且均未發還告訴人。關於現金犯罪所得部分，應依前開規定自被告身上扣案之現金3萬5600元中宣告沒收、追徵。至告訴人所有之身分證、健保卡、郵局、合作金庫、兆豐、農會等金融機構提款卡及存摺等物，告訴人可至行政機關或金融機構重新辦理，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以宣告沒收。另告訴人則可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於本裁判確定後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沒收物，附此敘明。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案供被告犯罪所用之辣椒水噴罐1瓶，因未據扣案，亦非違禁物，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性，為免將來執行困難，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三)至扣案被告所有之小刀1支、小西瓜刀1支、藍波刀1支、乳膠手套1袋、繩子1條、黑色口罩1片、黑色口罩1袋、彈性褲襪1件、手機1支、上衣1件、褲子1件等物，均非為被告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亦無證據證明為違禁物，自毋庸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簡廷涓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